单位红头
XX〔〕XX号

关于同意退还保证金的函

福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：

我单位委托贵中心组织交易的XX项目，于XXXX年XX月XX日成交并确定XX为受让方（承租方），现受让方（承租方）已与我单位签订转让合同（租赁合同），并按合同约定交纳转让价款（租金）和相关费用，现请贵中心退还受让方（承租方）XX交纳的保证金XX万元。

  XXX单位
年 月 日

